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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医科大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位类别代码与名称：0352 社会工作 

制订培养方案的二级单位：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一、学科概况  

广西医科大学是广西最早设置社会工作本科专业的医学院校，2018 年获批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

位授权点，2019 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 

学科围绕健康中国发展战略需要，立足我校医学教育资源优势，学位点专业特色鲜明，设置健

康社会工作、学校社会工作、社会政策与社会治理等三个培养方向，为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增进“一

老一小”民生福祉及服务地方健康与经济社会发展输送高质量人才。 

学科坚持通过“外引内培”优化导师队伍，汇聚广西高等学校千名中青年骨干教师培育计划人

选、广西医科大学高层次引进人才、高级社会工作师等，构建了一支结构合理、教学和科研能力较

强、实务能力突出、具备创新精神和满足人才培养需要的“双师型”师资队伍。同时聘请校外行业

专家、资深社会工作者担任实习督导，共同助力规范化培养社会工作实务人才，形成了校企协同育

人新格局。 

学科成立 MSW 教育中心，聚焦健康社会工作理论及实务研究。学位点拥有 1 个省级科研平台、

2 个省级实训基地及 1 个校级智库，致力开展地贫儿童关爱服务、健康宣传教育、家庭支持、志愿

服务等本土特色研究。依托附属医院平台，联合广西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康养服务产业学院共建

基地，培养了一批优秀健康社会工作人才，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医文融合的学位点建设新局面。 

广西医科大学社会工作硕士（Master of Social Work）致力于为边疆民族地区培养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具有“以人为本、助人自助、公平公正”的专业价值观，系统掌握社会工作理论，

自觉运用社会工作方法，熟悉我国社会工作法规与政策，具备较强的社会服务研究、策划、执行、

督导和评估能力，能够在民政、卫生、人社、团委、工会、妇联等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医院、高

校、街道社区和社会服务机构，从事社会行政管理、社会政策研究、社会服务及督导评估等方面工

作的应用型高级专业人才。 

二、培养目标 

1.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行端正，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准确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愿为社会工作事业发展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而奋斗终身。 

2.树立“以人为本、助人自助、公平公正”的专业价值观，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崇高的敬业

精神。 

3.掌握有关学科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掌握本学科的基本方法和技能。了解本专

业中的新进展和前沿研究课题。具备较强的社会工作策划、执行、督导和评估能力，能胜任针对不

同领域的社会服务与管理要求。 

4.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某些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能着手研究并解决本学科中

的某些理论和实践问题，按时按质完成学位论文考核。 



 

 

 

2 

5.具有良好的学术道德和科学态度，具备胜任本学科的教学能力和科研能力。 

6.能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能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 

三、学位点主要研究方向 
序号 研究方向代码 研究方向代码名称 研究方向英文名称 

1 035201 健康社会工作 Health Social Work 

2 035202 学校社会工作 School Social Work 

3 035203 社会政策与社会治理 Social Policy and Social Governance 

四、学习年限、时间安排及考核要求 

（一）学习年限 

硕士学制为三年制，最长学习年限（含休学）为五年。详见《广西医科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

定》。 

（二）培养时间安排 

1.第一学期：学位课程学习，包括公共必修课及部分专业课。 

2.第二学期：学位课程学习，安排实习（包括轮转实习和专业实习）并完成学位论文开题。 

3.第三学期：轮转实习和专业实习。 

4.第四学期：专业实习，并完成中期考核。 

5.第五学期：专业实习、撰写学位论文。 

6.第六学期：专业实习、学位论文答辩。 

（三）考核要求 

1.课程学习考核：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完成培养方案中规定的课程学习。学位课程考试，成绩

达 70 分以上（含 70 分）为合格；非学位课程考试，成绩达 60 分以上（含 60 分）为合格。 

2.中期考核：中期考核时间安排在第四学期末，考核方式由二级学院部署，MSW 教育中心组织

考核小组，考核内容包括课程学习及成绩考核、思想品德考核、开提报告完成情况、课题进展汇报、

社会实践情况考核等，考核结果作为调整研究生的奖学金和助学金等级的依据。 

3.毕业理论考核：社会工作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在第五学期，须参加由二级学院组织、学科出

题的专业课和专业外语毕业考核，考核合格方可进行学位论文答辩。 

五、课程设置 

我校坚持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深化教育教学改革，聚焦家国情怀、时代担当、专业精神、

三观塑造，利用各门课程所蕴含的“思政元素”，发挥课程所承载的育人功能，实现知识传授、能

力培养和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树立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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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课程设置 

类别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备注 

公共学位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2 2 必修 

自然辩证法概论/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二选一） 
16 1 必修 

英语 64 4 必修 

专

业

学

位

课 

科研方法课 

社会工作研究方法 32 2 必修 

科研伦理 16 1 必修 

论文写作 16 1 必修 

专业基础课 

社会工作理论研究 32 2 必修 

社会政策分析 32 2 必修 

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 32 2 必修 

医学实践/

实验课 

高级社会工作实务（宏观） 24 1.5 必修 

高级社会工作实务（微观） 24 1.5 必修 

专业核心课 
社会工作项目管理 32 2 必修 

社会工作价值与伦理 32 2 必修 

专业方向课 

（选择一

组） 

（健康社会工作） 

1.健康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 

2.临床心理学 

 

32 

32 

 

2 

2 

 

（学校社会工作） 

1.学校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 

2.青少年心理学 

 

32 

32 

 

2 

2 

 

（社会政策与社会治理） 

1.中国社会政策 

2.城乡社会治理 

 

32 

32 

 

2 

2 

 

选修课 

（至少修满 4个

学分） 

社会工作经典著作选读 32 2  

医学社会学 32 2  

社会福利思想 32 2  

民族社会工作 32 2  

精神健康社会工作 32 2  

国内外公共卫生政策及趋势 32 2  

叙事治疗 3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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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念训练 32 2  

个案管理 32 2  

老年心理学 32 2  

1.课程说明： 

（1）我校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包括公共学位课、专业学位课和选修课三个部

分内容，专业硕士研究生至少应修满 32 个课程总学分（不含学术讲座或学术报告）。公共学位课由

研究生院根据国家相关规定统一安排，共 7 个学分；专业学位课由各学科专业组成的专家组统一选

定，具体分为五大课程组合模块：科研方法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方向课、医学实验

课，共 21 个学分。选修课由各学科专业组成的专家组统一选定，至少修满 4 学分。我校课程学时与

学分的换算关系：16 学时为 1 学分。 

（2）除必修课程外，以上每组的课程门数不作限定。课程总学分合计不低于最低学分要求。公

共学位课、专业学位课 70 分及以上为合格；选修课 60 分及以上为合格。 

（3）硕士研究生入学前已通过全国大学英语六级考试可申请免修公共学位课《英语》，成绩按

“80”分计。 

2.学术讲座学分要求：参照《广西医科大学研究生学术讲座学分管理规定》执行，至少应获得

学术讲座2学分。 

六、专业实习 

1.专业实习以具有实践教学资质的区内社会工作机构、医院、学校、社区为主要实习地点，根

据学生情况灵活安排区外实习。专业实习时间原则上不少于6个月，本科为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需进

行不少于800小时的专业实习，非社会工作专业报考的学生需不少于1000小时的专业实习。 

2.专业实习实行“双导师制”，由资深实务专家作为实习督导对实习学生的服务方案设计、实

施、评估等进行专业督导，校内导师为实习学生提供理论、知识、技巧及情感等方面的支持。学生

在专业实习期间需完成至少2类专业服务活动（个案工作实务 / 小组工作实务 / 社区工作实务 / 项

目运营管理），需认真填写专业实习手册的各项内容并撰写方案计划书、实务工作日志，通过积累

实践经验加深对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的理解，提升解决实际社会问题的能力。 

3.专业实习结束后由MSW教育中心组织考核，采用学分制，通过考核标准者专业实习记6学分。 

七、学位论文工作 

（一）总体要求 

1.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按学校要求用中文撰写。 

2.选题应来源于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发展的具体问题，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明确的应用价值。  

3.论文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取得了一定的科研成果。 

4.论文内容可灵活采用多种形式，包括社会工作实务研究（就某个实务领域开展具体研究，在

实际服务的提供中验证及发展社会工作实务方法）；社会政策研究（对当前的社会服务政策进行分

析）；社会工作项目设计与评估（根据某个社会服务与管理项目进行从设计、执行到评估的服务总

结），等等。学生应以在专业实习期间开展的实务工作为主题撰写相关论文。 

5.论文应在校内、校外导师的指导下，由硕士生本人独立完成，考察学位申请者综合运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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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论文应立论有据、分析严谨，能体现硕士研究生

坚实的理论基础和较强的独立工作能力，学位论文应有一定的工作量，学位论文格式要求详见《广

西医科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格式要求》。 

（二）选题报告。参考《广西医科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工作管理办法》执行。 

（三）课题进展汇报。参照《广西医科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管理办法》执行。 

（四）学位论文与答辩要求。参照《广西医科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要求及答辩工作相关规定》

执行。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者记 2 学分。 

八、毕业与学位授予要求 

（一）毕业条件 

1.修满培养方案所规定的学分，成绩合格。其中，课程（含公共学位课、专业学位课、选修课，

≥32 学分）、学术讲座（≥2 学分）、专业实习（6 学分）、学位论文（2 学分）。总学分不低于

42 学分。 

2.完成培养方案所规定的各阶段考核（包括中期考核、毕业理论考核），成绩合格。 

3.完成学位论文并通过答辩。 

（二）学位授予 

研究生达到学位授予条件后，向本培养单位提出申请，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批准，授予社会

工作专业学位。 

1.达到上述毕业条件； 

2.达到学校规定的外语水平要求； 

3.学位授予条件与学位授予工作详见《广西医科大学硕士、博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相关文件

要求。 

九、培养方式及方法 

1.实行研究生处（院）、二级学院、MSW 教育中心、导师四级管理制度。 

2.导师 

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导师要对研究生全面负责，包括思想道德、专业理论及技能、

社会服务能力和科研等。导师至少每个月要对自己的研究生进行一次指导，指导内容包括检查研究

生的实习手册，检查研究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情况，并对当前的工作提出书面指导意见。必须每月

按时登录管理系统进行审核，并有电子签名，管理部门定期打印记录存档。研究生、导师未按时、

按要求完成工作记录的登记和审核，各二级学院应给予相应的处理。研究生每月至少一次向导师汇

报学习情况。研究生需根据相关规定要求在实践时认真填写工作记录。 

3.MSW 教育中心 

MSW 教育中心是社会工作专业研究生培养的主要责任单位，是研究生导师管理的直接负责单

位，指定专人（秘书）负责具体管理教研室内导师和研究生的工作。在教研室领导下，双导师负责

制与学科集体培养相结合，组成以校内导师为组长的研究生指导小组，充分发挥校内外双导师、指

导小组及研究生的积极性，以灵活多样的培养方式来培养研究生。主要采取双导师负责与研究生指

导小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指导，不断加强对研究生的社会实践能力的培养，以适应新形势

下对人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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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二级学院 

负责本学院研究生教育教学工作的管理和指导，制定本学院范围内研究生教育教学工作的规划

方案和措施，配合研究生院对全校研究生教育教学工作的管理和指导；协调和管理本学院下属各教

研室及科室有关研究生教育教学的各项工作。组织、制定、实施、本学院所属各学科的研究生培养

方案，并检查、督导、反馈实施情况如：研究生论文开题报告、课题进展汇报、中期考核、毕业考

核及答辩工作等。组织所承担的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的编写。负责落实所承担的研究生教学任务。

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对“研究生教育管理系统”中的各项内容进行填报和检查。 

5.研究生院 

负责执行学校对研究生教育教学工作所制定的方针、政策、规定，依据学校的办学定位和目标、

研究生教育教学规律以及国家有关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社会需要，组织制定学校研究生教育

教学的目标、规划、方案和措施；并与时俱进的不断进行教育教学改革；参与有关学校发展问题的

决策；开展研究生教育教学研究工作；对我校研究生培养工作实施宏观管理；制定研究生培养工作

的一系列管理规定；指导和监督各二级学院的研究生教育教学工作；督导研究生教育教学各培养环

节工作的实施，并予以奖惩；定期或者不定期向学校及学位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汇报研究生教育教

学情况。 

十、参考文献主要书目和期刊目录 

书目 主编 出版社 出版时间 

《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第三

版）》 
彭华民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年 

《西方社会福利理论前沿》 彭华民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9年 

《老年社会工作（第 2版）》 
凯瑟琳·麦金尼斯-迪特

里克著，隋玉杰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年 

《社会学》 戴维·波普诺著，李强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社会工作评估：原理与方法》 
Leon H.Ginsberg 著，黄

晨曦译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本土中国社会工作的研究、

实践与反思》 
古学斌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年 

《社会工作伦理：实务工作指

南（第七版）》 
拉尔夫·多戈夫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社会工作实习》 
Cynthia L. Garthwait 著，

吕静淑等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医务社会工作》 赵怀娟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15 年 

《社会工作与社会理论》 
[爱尔兰]Paul Michael 
Garrett 著，黄锐译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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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务社会工作》 温信学 洪叶文化实业有限公司 2011 年 

《当代中国社会工作总论》 李培林、王春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年 

《健康社会工作手册》 
[美]Gehlert Browne 著，

季庆英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 

《医务社会工作：理论与技术》 莫藜藜 华东理工出版社 2018 年 

期刊名称 主办单位 ISSN CN 

《中国社会科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 1002-4921 11-1211/C 

《社会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

研究所 
1002-5936 11-1100/C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 
华东理工大学 1008-7672 31-1779/C 

《社会工作》 江西省民政厅 1672-4828 36-1263/D 

《社会建设》 .中国人民大学 2095-8641 22-1410/C 

《社会》 上海大学 1004-8804 31-112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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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忠、闭伟宁、陈宇、吴上、缑文学、黄子源 

十二、参与审核专家 

马凤芝、彭华民、顾东辉、李怀、郑广怀、芦恒 


